
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凭纸质出口报关单办理贸易收结汇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08]118 号 2008 年 7 月 18 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实施＜出口收结汇联网核查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8]31 号）（以下

简称《通知》）发布实施以来，部分企业反映出口收结汇核查系统（以下简称核查系统）中查询到的出

口可收汇额初始数据存在问题。为不影响企业正常办理出口收结汇业务，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企业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确有出口且在 2008 年 7 月 14 日后收汇，但核

查系统显示企业“其他贸易”栏目中的可收汇额为零或不足的，企业可于 2008 年 9 月 30 日前，持真实性

承诺书（格式见附件，企业可参照使用）、对应的加盖海关验讫章的出口货物报关单正本及其加盖企业

公章的复印件直接到银行办理待核查账户中资金结汇或划出手续。 

  二、企业按本通知规定，凭出口日期在 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出口货物报关单

办理待核查账户中资金结汇或划出时，银行应登陆核查系统，查询该企业“其他贸易”栏目中的可收汇

额。若该可收汇额小于企业本次申请结汇或划出金额，银行应按照《通知》规定在核查系统中核注完该

可收汇额，对不足部分，审核企业提交的单证后，为企业办理相关手续，并在出口货物报关单正本上签

注已收汇情况和加盖业务公章，留存真实性承诺书及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备查。 

  三、企业不得伪造、涂改、借用出口货物报关单办理出口收结汇，已办理收汇或进料抵扣收汇的出

口货物报关单不得重复用于收结汇。 

  四、银行应将企业的真实性承诺书及出口货物报关单复印件另行存档并于 2008 年 10 月 10 日前集中

报送至所在地外汇局。各外汇分支局要对企业凭纸质单证办理出口收汇的情况进行复核，对于企业凭已

收汇或已进料抵扣收汇的出口货物报关单重复办理待核查账户中资金结汇或划出的，要将相应结汇或划

出金额从企业相应的出口可收汇额中扣除，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其他相关规定予

以处罚。 

  各分局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所辖中心支局、支局、外资银行、地方性商业银行和相关单位。

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收到本通知后，应尽快转发至所属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

管理局反馈。 

 

   
 


